


汕头市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
办公区域树木修剪服务合同

甲方：汕头市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本服务项目的具体情况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甲、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就汕头市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区树木修剪服务，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遵守执行。 
第一条 项目概况 
一、项目名称：汕头市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区域树木修剪服务。 
二、项目地点：汕头市金新路 95 号。 
三、承包范围：现根据业主要求，对汕头市金新路 95 号汕头市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区域内树木进行修剪、杀菌、消毒、杀虫。 
四、服务承包方式：包工人、包工具、包施工管理，包进度、质量、安全等。 
第二条 主要服务内容    
一、根据树木品种和形态，对树木进行截顶整形修剪，具体根据甲方确定的内容实施。   
二、施工完毕后，乙方立即进行清除树枝、树叶及废土，做到工完场清。 
第三条 服务总价、结算和支付方式 
一、服务总价：本次服务总价为        元整，大写：       。（含税） 
二、款项支付方式： 
乙方完工后提供发票 10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审核完成后一次性付清； 
支付服务款项前，乙方必须开具合法的发票报送甲方，若乙方开具的发票不合法，由此造成的损失概由乙方负责。 
第四条 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 
一、安全生产：乙方应当依照国家和省、市的现行有关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生产和管理，从业人员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标准、规范、作业规程以及安全技术措施等相关规定。因乙方自身原因所发生一切的安全事故，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
二、文明施工：乙方负责承包范围内施工现场的文明施工，每一道工序完工后做到工完场清。
三、树木装车和运输过程应遵守相关交通法规，不能超出限制范围。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故概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
第五条 工期 
一、工期：总工期    天，即甲方指定开工日期起至完工。
二、因甲方原因、自然灾害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等情况，造成工期延后的，本合同工期顺延。 
第六条 违约责任 
一、乙方必须及时安排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进行施工，因乙方原因未能按期完成，按500 元/天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。同时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额外的补偿要求。 
二、合同履行期间，如乙方工作进度及质量无法满足甲方的要求，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，乙方应无条件退场，退场后甲方按乙方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对应款的80%给予乙方结算，乙方不得提出异议。  
三、甲方未按合同要求支付服务款项的，时间超过3个月以上，即第四个月开始计算未支付服务款项部分的利息，利率按照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。 
第七条 争议解决 
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与履行本合同有关或由之引起的争议。若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第八条 合同生效及失效 
一、本合同经双方委托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二、本合同一式 肆 份，甲方执 贰  份，乙方执 贰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三、本合同在全部服务款项支付完成后自动失效。 
  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盖章：
负责人或代理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或代理人签名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
